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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
民主推荐处级领导干部实施方案 

 

为进一步调整我校中层干部队伍结构，健全选人用人激

励机制，根据中组部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的

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为加强对此次民主推荐工作的指导，学校决定成立民主

推荐工作领导小组： 

组  长：姜元生、薛春志 

副组长：陈贵锋、赵欣、李银山、袁兆新 

民主推荐工作在领导小组领导下，由组织部具体组织实

施。 

二、民主推荐岗位： 

根据学校中层领导职数和实际工作需要，此次民主推荐

岗位为学生工作处处长 1 个正处级领导职位和人事处副处

长、药学部副主任（2名）、图书馆副馆长和教务处副处长等

5 个副处级领导职位。 

三、基本条件与资格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    

具备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第七条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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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任职条件。 

（二）任职资格 

1、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； 

2、具体任职条件： 

提任正处级领导干部的，应符合下列基本任职条件之

一： 

（1）现职副处级领导岗位满 2年； 

（2）聘任承担领导职责的六级职员岗位满 2年； 

（3）聘任承担其他管理任务的六级职员岗位满 4年； 

（4）聘任专业技术四级及以上岗位； 

（5）聘任专业技术五级岗位满 2年； 

（6）聘任专业技术六级岗位满 3年； 

（7）聘任专业技术七级岗位满 4年。 

提任副处级领导干部的，应符合下列基本任职条件之

一： 

（1）聘任承担领导职责的七级职员岗位满 3年； 

（2）聘任承担其他管理任务的七级职员岗位满 4年； 

（3）聘任专业技术七级及以上岗位； 

（4）聘任专业技术八级岗位满 3年； 

（5）聘任专业技术九级岗位满 4年； 

（6）聘任专业技术十级岗位满 5 年（仅限于岗位核定

后的首个聘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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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在本职级岗位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； 

4、提拔副处级领导职务的，一般要以 40 岁左右为主体，

提拔正处级领导职务的，一般要以 45 岁左右为主体； 

5、一般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； 

6、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； 

7、应当经过党校、行政院校、干部学院或者组织（人

事）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的培训，培训时间应当达到干

部教育培训的有关规定要求。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

培训要求的，应当在提任后一年内完成培训。 

8、符合有关回避的规定。 

四、民主推荐的方式及程序 

（一）民主推荐的方式 

民主推荐通过召开民主推荐会议和个别谈话推荐相结

合的方式进行。 

（二）民主推荐参加人员范围 

会议推荐参加人员范围：校领导和本部门全体人员，若

人数较少，可吸收与本部门有相关工作联系的人员。参加推

荐人员不少于应参加推荐人员的 80%。 

个别谈话推荐参加人员范围：校领导和相关部、处（室）

成员。 

（三）民主推荐的程序 

1、会议推荐：组织部组织召开民主推荐会，公布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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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、资格、民主推荐岗位，组织填写民主推荐票，每个职

位只允许推荐一人。  

2、个别谈话推荐：组织部与相关人员进行谈话，公布

推荐条件、资格、民主推荐岗位，听取推荐意见，每个职位

只允许推荐一人。 

3、结合会议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，对民主推荐情况进

行综合分析、汇总结果，并向党委汇报。 

4、民主推荐工作时间安排如下： 

序号 推荐职位 时间 地点 联系人 

1 
人事处 

副处长 12 月 21 日 

中午 12:25 
二楼 

报告厅 
宋瑛琦 

2 
教务处 

副处长 

3 
学生工作处

处长 

12 月 24 日 

上午 8:30 

二楼 

报告厅 
高  寒 

4 
药学部 

教学副主任 12 月 24 日 

中午 12:10 
药学部 

达人厅 
孙  莹 

5 
药学部 

副主任 

6 
图书馆 

副馆长 

12 月 24 日 

中午 12:40 

二楼 

报告厅 李桂波 

 

组织部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


